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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的起草单位：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

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汽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省南京拓展科技有限公司、绵阳高新埃

克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德阳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杉杉新材料有限

公司、中创新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新材料研究中心、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西南交通大学、成

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标瑞新能源技术（重庆）有限

公司。                               

主要起草人：宋扬、苏育专、赵悦、续媛峰、武卫丽、杜全辉、王浩然、艾劼、何明洋、江文娟、

黄文超、卿辉、张喜翠、陈思蓓、杨宁、李向峰、陶宏伟、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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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实验室建设与管理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锂电实验室规划建设的原则、选址与总体规划、实验室通用要求、安全设施要求、环

保设施要求、配套设施要求、人员配备、实验室管理、数据管理及分析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检测机构等锂电实验室的规划建设与管理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储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储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871  电离辐射保护与辐射安全基本标准 

GB/T 25915.1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1部分：按粒子浓度划分空气洁净度等级 

GB 30484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锂电实验室 lithium battery laboratories 

用于研究、开发和测试锂离子电池或锂电池的实验室，包含但不限于材料性能、电性能、安全性、

环境可靠性、循环耐久等实验室。 

4 原则 

4.1 锂电实验室规划建设应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防止在实验室建设运行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

危废、固废以及噪音、振动、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4.2 锂电实验室规划建设前应根据检测对象确定实验室功能和规模。 

4.3 锂电实验室规划建设应采取措施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应采取节约能源的措施。 

4.4 锂电实验室管理应制定管理规程，包含但不限于组织、人员、安全、环境、设备、数据等。 

4.5 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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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址与总体规划 

5.1 选址 

锂电实验室选址应满足发展用地需要，同时根据实验室功能，避开化学、生物、噪声、振动、强电

磁场等易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的污染源及易燃易爆场所。对于电性能、安全性能、环境适应性、存储实

验室易产生漏液、起火、爆炸的风险，在选址时，应考虑布置在下风方向及下游地段，并采取绿化隔离、

远离人群。对于涉及环保、安全等体系认证的实验室，应通过体系认证。 

5.2 总体规划 

5.2.1 锂电实验室的总体规划应根据实验室的规模、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卫生、检验流

程等要求，结合场地自然条件、用地周边环境等因素综合规划确定。 

5.2.2 总体规划应满足相关要求： 

a) 应满足城市规划的要求； 

b) 应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利用、工程投资、环境保护等技术经济条件，布局紧凑，减少用地； 

c) 应合理组织物流和人流，物流应便捷，人车应分流，道路宽度应满足消防、运输、安全间距

等要求，路面承载能力应与相应货车、消防车载重能力相适应； 

d) 实验室功能分区应明确，符合检验流程； 

e) 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 

6 实验室通用要求 

6.1 总体要求 

6.1.1 实验室应确保所从事检测及相关活动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6.1.2 所有房间应能有效换气和通风。  

6.1.3 实验室宜根据实验功能的划分，采用耐腐蚀、耐磨、耐高温、阻燃等材料。 

6.1.4 实验室的废弃物（含危废）应集中进行收集和统一管理，废水排放应满足GB 8978、GB 30484要

求，废气排放应满足GB 16297、GB 30484要求，固体废物管理应满足GB 18599、GB 18597、GB 15562.2 、

HJ 1276要求， 处置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6.1.5 实验室应配备满足使用要求的监控设备，对区域内进行监控，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报警。 

6.2 功能分区 

6.2.1 锂电实验室根据功能不同可以划分为锂电材料实验室、电芯制备实验室、锂电性能实验室、锂电

安全实验室、电池拆解实验室和存储和应急处置区域等。 

6.2.2 锂电实验室的布局宜根据风险等级高低划分、合理布局，应考虑安全系统，如防爆装置和结构选

择，控制系统采用人机分离，远距离监控。定期定量通风换气，配备火灾探测装置联动抽风装置等。 

6.2.3 火灾风险性高的实验室不宜分散布设，建议集中布设重点管理。 

6.3 锂电材料实验室 

6.3.1 锂电材料实验室可包含前处理区、化学分析区、物理性能区、试验电池制备区、电性能区（应急

处置区）等。 

6.3.2 锂电材料实验室应符合相关要求：  

a) 前处理实验室应就近设置紧急洗眼器、喷淋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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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磁性异物颗粒检测用洁净室的粒子浓度应达到 GB/T 25915.1 的 ISO 8 级的要求； 

c) 所有实验室温度和湿度均可调节，根据不同标准和试验需要进行控制； 

d) 前处理区、化学分析区应具备通风系统； 

e) 电性能区应根据充放电通道的数量和功率配备适宜的电源容量； 

f) 有辐射风险的检测设备，应满足 GB 18871 的要求； 

g) 试验设备区域应配备相应的消防应急装备。 

6.4 电芯制备实验室 

6.4.1 电芯制备实验室可根据电芯制作工艺设置分区，可包含且不限于混料/匀浆区、涂布区、辊压/

分切区、卷绕/叠片区、注液区和化成区等。 

6.4.2 电芯制备实验室应满足相关要求： 

a) 混料/匀浆区应按照正、负极分开设置； 

b) 涂布区应满足工作和贮存要求，并配置独立排风及溶剂回收装置； 

c) 辊压/分切区应满足工作和贮存要求； 

d) 卷绕/叠片区应满足工作和贮存要求； 

e) 注液区设备宜设置密闭排风系统和检漏系统； 

f) 化成区设备宜设置集成热失控气体监测及灭火系统。 

6.5 锂电性能实验室 

6.5.1 锂电性能实验室开展锂电池容量测试（包括常温容量、高温容量、低温容量）、循环寿命等测试。 

6.5.2 锂电性能实验室应满足相关要求： 

a) 实验室应具备足够的电力容量并设置独立接地系统，如实验室采用有回馈式充放电设备，可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b) 实验室在进行测试周期长的试验项目时，应有措施确保其供电能够维持标准规定的检测周期； 

c) 实验室宜将充放电设备、环境试验箱及控制/监控间分别独立空间安放，充放电设备安装的空

间宜设置空调等降温设施； 

d) 实验室地面承重设计应考虑环境试验箱、充放电设备、被测样品的重量； 

e) 实验室应设立微型消防站，包括消防保护服、空气呼吸器等。 

6.6 锂电安全实验室 

6.6.1 锂电安全实验室开展外部短路试验、热失控、过充电试验、挤压试验、针刺试验、外部火烧试验

等测试。 

6.6.2 锂电安全实验室应满足相关要求： 

a) 建筑墙体宜为钢筋混凝土或实心砖； 

b) 涉及电池起火爆燃的测试区域根据不同电池能量和尺寸大小应有充足的安全缓冲距离和体积，

密闭空间应设置泄爆口/窗，根据情况宜设置水坑用于浸泡热失控样品； 

c) 测试过程中存在发生危险的试验区域，应采取有效隔离措施，可以设置观察室； 

d) 应配备环保、消防、监控等设施,安全实验室应配备安全实验室应配备废气、废水、固体废弃

物收集及处置等环保设施,处理后的排放气体应满足当地环保要求。 

6.7 电池拆解实验室 

6.7.1 电池拆解实验室开展电池包或电池模组的拆解工作，实验室应制定拆解程序和作业指导书。 

6.7.2 锂电拆解实验室应满足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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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员应熟悉并掌握拆解作业流程，通过规范作业、安全环保和应急处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

考核通过后方可上岗； 

b) 试验场地应干燥通风，光线良好，满足拆解工作要求； 

c) 拆解设备应具备切割、分离、废气废液收集等功能； 

d) 应按拆解相关要求严格执行防护措施和安全操作流程，并控制实验区域操作人数。 

6.8 存储和应急处置区域 

6.8.1 测试过程中应考虑不同阶段（如测试前、测试中、隔离观察、测试后待处理等）流转的样品应

设置相应的存放区，并明确标识。 

6.8.2 测试前样品应根据物理、化学性质和存储环境分区存放，以确保样品性状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保

持稳定以满足检测要求，注意存放区域湿度、避光和洁净度等要求。 

6.8.3 测试中样品应保证样品原有性状不变，远离污染源、高温及振动区域，避免交叉污染和环境影

响。 

6.8.4 测试后的存放区在常规消防设施外，还宜设置电热失控应急处置系统或其类似装置。待处理区

域应加强电池热失控的监控和应急处置装置的配置，应采用隔离或者有足够的间距分隔样品存储区，避

免热蔓延。 

6.8.5 存储区域宜设置视频监控、红外环境温度监控、气体监控等监控报警设施。 

6.8.6 隔离观察区应有足够的面积，保证样品 48h 以上的存储空间，采用隔离或者有足够的间距使样

品发生燃烧后互不影响。 

7 安全设施要求 

7.1 实验室及存储区域宜采用电热失控应急处置系统或其类似装置。应急处置系统：包括烟/温感探测

器、可燃气体探测器、气体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包括对建筑、设备、货架、样品等多重保

护。 

7.2 报警系统应满足 GB 50116 要求。 

7.3 房屋的泄爆口及其开门朝向应向外部，选择适宜的释放压力。 

7.4 用于浸泡电池避免热扩散的水池应有防护措施防止人员跌落，配有易于给排水和清洁的相应设施。 

8 环保设施要求 

8.1 对需要持续观察电池热失控发生后状态的区域，废气处理装置的排风量应在 1min 将电池瞬间产生

不可透视的烟气排出，保证摄像头可以持续记录样品的状态。 

8.2 所有用于电池热失控后降温和浸泡的水应接入废水处理系统。 

8.3 宜配备蓄水池，用于储存电池热失控后降温用水的储存，可以考虑建立循环水系统用于热失控后

降温。 

8.4 环保设施的设置和运行满足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要求。 

9 配套设施要求 

9.1 根据每个实验功能区域主要仪器设备的数量、尺寸、重量、安装方式和设备移动性等因素，配套

相应的设施，如水、电、气、通风及其他特殊要求。 

9.2 在大空间测试电池包或系统的厂房式实验室，宜优先考虑设置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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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用于电池安全试验过程录像的监控设备宜选用高速和高分辨摄像头。重点区域安全监控系统至少

能够存储 30d 以上的数据。 

9.4 在可能发生电池热失控的区域，通风（新风）系统外，还应设置独立的大容量排风系统用于异常

情况下排烟，并通过单向阀接入废气处理管道。 

9.5 锂电实验室应充分考虑用能情况，合理设置配电房位置减少低压电缆的铺设。 

10 实验室管理 

10.1 人员配备 

实验室所有从事锂电池检测、报告审查和批准检测结果的人员应满足上岗要求，所有检测人员必须

持有岗位考核合格证书后才能独立上岗，对从事特定岗位的工作人员，应根据相应的教育培训、经验和

技能进行资格确认；从事锂电池检测的人员还应掌握相应的安全防护技能；从事锂电池检测的人员应掌

握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和锂电池检测安全知识，以防止检测中出现起火、爆炸、漏液、泄气、烟雾等现

象对人身和设施产生危险；从事电池包充放电测试的人员应掌握高/低压安全知识；从事行车操作的人

员应满足特种设备操作资格规定，针对特殊岗位、行业有要求的人员，应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10.2 组织管理 

锂电实验室应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和权限，确保实验室的正常运行。 

10.3 检验管理 

锂电实验室应建立严格的检验管理制度，确保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实验室应具备符合检测

方法要求的设施和环境条件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以防止检测结果无效或对检测结果造成不利影响。

对可能发生危险的检测项目（如短路、针刺、挤压等），至少应有2人在场。实验室在进行测试周期长

的试验项目时，应有措施确保其供电能够维持标准规定的检测周期；若检测活动有可能因断电而中断时，

实验室应具有应对此类风险的能力，并有针对性的文件化的处置规定。 

10.4 安全管理 

锂电实验室应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实验人员的安全和健康。测试过程中存在危险发生的

试验区域，应有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或人员保护设施，并给出明确、醒目的警示标识。对于进行危险检

测项目的测试区域，测试过程中人员应尽量远离测试区域，如需对检测过程要进行观察，实验室应采取

可行的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对可能存在电击、噪声、着火、爆炸、烟雾等试验区域，应有相应的安全防

护措施，并为检测人员配备日常防护用品，如绝缘手套、护目镜、防噪声耳塞、防尘口罩或半面罩、防

护面屏、绝缘鞋等。实验室应配备相应的劳保用品和个人防护用品，如防爆头盔、防爆服、防爆盾牌、

防护面罩等。实验室应配备紧急医疗救助用品（急救箱）等，应制定响应的应急处理措施，并进行定期

安全演练。 

注： 危险检测项目是指试验过程中可能发生起火、爆炸等现象的项目，如电池的短路试验、过充试验等。 

10.5 环境要求 

锂电实验室温度、湿度、清洁度等应满足环境条件要求，以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实验室不宜采

取露天或开阔场地进行检测的方式。 

10.6 设备管理 



DB51/T 3298—2025 

6 

10.6.1 设备选择与采购：根据实验室的研究和开发需求，选择合适的设备型号和规格，确保设备能够

满足实验要求，同时要考虑设备的性价比和售后服务。 

10.6.2 设备安装与调试：按照设备说明书进行安装和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行，设备性能参数满足测

试要求，同时设备要采取接地和安全保护等措施。 

10.6.3 设备使用与维护：建立设备使用和维护记录，定期对设备进行保养和维护，及时发现和处理设

备故障，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和使用寿命。定期对设备进行量值溯源，确保数据的可靠。 

10.6.4 设备报废处理：对于无法修复或报废的设备，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影响。 

10.6.5 设备安全：设备应符合相关安全标准，配备安全保护装置，确保实验人员的安全。 

10.6.6 设备管理信息化：建立设备管理信息化系统，实现设备的信息化管理，方便对设备进行查询、

统计和分析。 

11 数据管理及分析 

11.1 基本要求 

锂电实验室应建立完善的数据管理制度，对实验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保存，以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应根据需要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锂离子电池的性能和规律，为研究和

开发提供有力支持。 

11.2 技术记录 

在锂电实验过程中，所有的实验操作、数据记录和技术参数等都应详细记录在技术记录中。这些记

录应包括实验日期、实验人员、实验设备、实验步骤、数据分析和结论等。技术记录是实验过程和结果

的可追溯性证明，有助于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1.3 测量不确定度 

在锂电实验中，测量不确定度是指对测量结果的可信度或可靠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来

源于测量设备的精度、实验环境的波动、测量方法的限制等多种因素。通过对测量不确定度的评估，可

以了解测量结果的可信程度，从而更好地进行实验分析和误差控制。 

11.4 结果有效性 

在锂电实验中，结果有效性是指实验结果是否真实、准确和可靠。为了确保实验结果的有效性，需

要进行质量控制和结果验证。质量控制可以通过使用标准物质、进行重复实验和对比不同实验方法等方

式实现。结果验证可以通过与其他已知结果的实验进行对比或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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